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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冒用作者署名、虚构作者署名。 

二、禁止无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参与署名。禁止荣誉性、馈赠性、利益交换性署名

或夹带署名。 

三、禁止未经所有作者一致同意就确定署名顺序(学科和期刊另有规定的除外)。

论著被期刊编辑部通知接收后，所有作者不得再任意修改署名顺序。 

四、不得违反署名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时的必要性原则而罗列过多的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也不得因为有多个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而拒绝承担对整篇论文的责任。 

五、不得因作者所属机构变化而随意变更论著工作主要完成机构。不得虚构、伪

造作者所属机构，不得把论著非完成机构作为署名单位。 

六、不得使用非正式联系方式作为论著作者的联系方式，例如使用公众邮箱等社

会通讯方式作为联系方式。 

七、不得故意排斥有重要贡献的科研工作者参与署名。不得侵害直接实施科学实

验的研究生的基本署名权。不得为均衡其他非学术利益而随意调整学生的署名及

其署名位置。 

  





 


